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【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】
编者按:6月1日,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正式

施行,这是北京市第一部具有精神文明建设基本法性质

的地方法规,对于依法推动首都精神文明建设工作规范

有序发展,具有十分重要的里程碑意义。《条例》共六章

六十三条,充分体现首善之区、文明法治建设质量和水

平,呈现出立足“基本性”定位、秉持科学立法、突显促进

主旨、注重问题导向、着力健全机制等五个特点,具有鲜

明的首都特色。蔡奇同志强调,要以首善标准抓好文明

促进工作,加强宣传解读,使条例真正成为首都市民的自

觉行动,努力把北京建设成为社会风气和道德风尚最好

的城市。当前,疫情防控进入常态化阶段,在全力做好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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济社会发展各项工作的同时,全市上下要抓住《条例》正

式实施这个契机,掀起学习贯彻《条例》的热潮,坚持德法

共治、点滴入手、久久为功,推动提升市民文明素质和社

会文明水平,为首都新发展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良好社

会环境。

东城区丰富线上线下活动,促进《条例》融入市民日常生活。

“云传播”增强宣传效果。以卡通图画的方式推出《条例》系列图

解,利用北京东城、文明东城微信、微博大力推送,以寓教于乐的形

式增强《条例》宣传吸引力。文明单位带头作表率。全区200余家

文明单位带头践行,开展“垃圾分类”“周末卫生大扫除”活动,共同

维护环境卫生。全国文明单位天坛公园举行“天坛文明我守护”文

明行为促进宣传志愿活动,通过亲身体验文明引导,让游客在参与

中树立文明意识。“柔性引导”助力文明实践。公共文明引导员在

214个公交地铁站台发放宣传品,倡导市民遵守乘车秩序,主动为

有需要的乘客让座。在16个重要交通路口,公共文明引导员以便

携小喇叭广播的形式,为行车礼让斑马线的司机点赞。

(东城区文明办)

西城区组织开展“践行文明条例 助力文明城区创建”新时代

文明实践主题月活动。线上“云课堂”方便西城干部群众学条例、

守规范、促文明。正式上线西城区“文明条例云课堂”,计划推送

20期课程,从《条例》的立法精神、主要内容、主要特点、贯彻落实

四方面进行详细解读。制作《条例》讲解长图,通过线上宣传矩阵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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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泛传播,提升《条例》的覆盖面和知晓率。每周五推出“云课堂—

文明促进随手拍”,征集践行《条例》、促进文明行为的原创照片、短

视频等,引导干部群众见贤思齐。截止目前,“云课堂”已经上线

10期,这种利用“碎片时间”学习理解《条例》的方式,得到了市民

群众的广泛好评,还有部分文明实践站(所)将“云课堂”印制成展

板、口袋书等宣传品用于开展线下活动。榜样人物“领衔”线上接

力。发起“我是第 N 位《北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》践行者”线上

接力,传递文明促进理念,营造学习宣传贯彻《条例》的浓厚氛围。

全区9名全国道德模范、首都道德模范、北京榜样组成“领跑团”,

带头助力践行《条例》,广大网友积极参与响应。线下系列活动助

推文明条例贯彻落实。启动“西单文明 有我同行”系列文明行为

促进主题活动,组织公共文明引导员、公安交通城管行政执法人

员、快递小哥、外卖骑手、共享单车维护员、商户和居民,现场学习

《条例》,签名承诺带头遵守《条例》,主动劝导不文明行为。

(西城区文明办)

海淀区“五位一体”启动《条例》立体宣传。活动宣传。将《条

例》宣传贯穿整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,结合疫情防控常态化,结

合构建形成文明健康、绿色环保的文明生活方式,组织诸如推广垃

圾分类、推广公筷公勺、开展志愿服务、举办普法小课堂、设置垃圾

分类体验站以及文明行为体验游戏、知识竞赛等丰富多彩的活动,

让群众在切身体验中感受遵守文明行为的重要性。榜样宣传。举

办“文明就在身边”榜样宣讲。组织北京榜样、时代楷模,以讲身边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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故事的形式,带动基层群众践行文明风尚。聘请北京榜样、“感动

海淀”文明人物等模范人物,担任海淀区垃圾分类宣讲员,宣讲文

明礼仪、感人故事等。部门宣传。区委宣传部、区文明办制作《条

例》宣传海报和宣传折页,张贴于街镇以及各社区宣传栏、公共区

域;设置文明行为顺口溜宣传展示区,利用图文结合的形式进行宣

传;设置抗疫精神展示区,将抗疫成果的来之不易和卫生健康文明

行为遵守合并宣传。同时,利用各部门、各街镇政务新媒体平台,

以及城市各类大屏、移动电视等,积极宣传条例内容。媒体宣传。

区融媒体中心在《海淀报》、海淀电视台开设专栏,利用抖音、快手

等新媒体平台,重点对《条例》具体内容及《条例》出台后各单位各

街镇的相关做法、先进经验、典型人物、典型案例进行推广,营造良

好宣传氛围。文艺宣传。海淀区各文艺社团,围绕条例内容开展

快板、话剧等各种艺术创作,通过形式多样、喜闻乐见的演出活动,

广泛发动宣传。 (海淀区文明办)

丰台区以“四动”促“四率”,全面启动《条例》学习宣传。部门

联动。联合区人大、区司法局等单位,聘请律师组建宣讲团,通过

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,深入社区、学校、企业开展条例宣讲,全面

提升《条例》的公众普及率。引导带动。印制折页和一封信等宣传

材料,派出全区900多名文明引导员,结合疫情防控和垃圾分类工

作,深入300多个社区(村),在小区出入口、楼门口、垃圾投放站点

等位置进行发放,着力提升《条例》的公众覆盖率。活动推动。组

织全区21个新时代文明实践所和394个新时代文明实践站,开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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“学条例 用条例 我参与”主题实践活动,通过普法小课堂、知识竞

赛、不文明行为随手拍等丰富多彩的活动,引导广大居民养成良好

文明习惯,有效提升学习《条例》的公众参与率。舆论促动。充分

利用区融媒体中心优势,通过报纸、电视、新媒体等多种形式和手

段开展宣传引导。在《丰台报》整版刊登条例相关内容,通过北京

丰台 APP、快手、抖音等短视频平台开展直播,营造良好宣传氛

围,全面提升《条例》的公众知晓率。 (丰台区文明办)

石景山区吹响《条例》宣传贯彻的“集结号”。抓好结合,启动

预热。《条例》正式实施前,提前谋划将学习宣传工作与“擦亮城市

西大门,文明祥和迎冬奥”创城专项行动紧密结合,将《条例》内容

作为干部群众应知应会知识,纳入“文明健康有你有我”问卷调查

之中,在全区各党政机关、企业事单位、街道社区、学校及家庭广泛

发放。立体宣传,持续升温。线上,以“三个中心”全面贯通融合为

契机,充分利用“融媒体矩阵”,在“北京石景山”APP、新时代文明

实践中心掌上服务系统、石景山文明网、文明石景山公众号等平台

对《条例》进行集中宣传发布。线下,印制5万册《条例》折页,通过

石景山“老街坊”、街道社区干部和公共文明引导员广泛发放,打出

线上线下“组合拳”。系统部署,掀起高潮。随着《条例》正式实施,

滕盛萍同志在区委理论中心组学习(扩大)会议上,对《条例》进行

专题辅导,标志着石景山区“《条例》主题宣传月”活动正式启动。

整个6月,全区将紧密结合常态化疫情防控工作,持续在公共卫

生、公共秩序、文明交通、社区环境、文明旅游和网络环境六个领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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开展主题宣传,让《条例》宣传推广在石景山掀起高潮。

(石景山区文明办)

门头沟区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“四个聚焦”落实《条例》。聚焦

四类群体。抓住“关键少数”,引导党员干部形成学习和遵守《条

例》的思想自觉和行动自觉,增强党员干部文明意识,做到带头宣

传、带头遵守、带头践行;引领“活力群体”,提升青少年文明素养,

教育青少年坚定理想信念、强化责任担当,立志服务人民、回报社

会;紧盯“特殊群体”,培养社区矫正人员文明习惯,将社区矫正人

员培养成为具有正确劳动观念、良好劳动习惯、过硬劳动技能的

人;发动“社会公众”,帮助人民群众知晓、参与、践行《条例》,不断

提升广大市民的文明素养,营造浓厚文明实践氛围。聚焦部门合

力。建立健全各部门推动落实《条例》工作机制,做到信息共同分

享、问题共同研判、成果综合运用。按照“谁执法谁普法”的原则,

重点宣传阐释各类文明行为在法律法规规章中的刚性要求,构建

齐抓共管、全社会共同参与的普法联动格局,将落实情况纳入普法

部门绩效考核。聚焦不文明行为劝导。定期深入商圈、车站、医

院、社区、主要交通路口等公共场所,针对公共卫生、公共秩序、便

民生活等方面,开展不文明行为劝导活动。紧盯随地吐痰、乱贴小

广告、行人翻越隔离栏、闯红灯以及行车不礼让行人、社区乱堆乱

放等不文明行为,鼓励群众采用拍照、录音、录像等形式记录下来,

为行政执法部门提供执法参考。聚焦志愿服务。各级志愿服务队

伍坚持需求导向,以项目化方式推进志愿服务,结合《条例》内容,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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扎实做好业务培训,持续提高志愿服务的有效性和针对性。利用

“新时代文明实践推动日”,以敲门行动、各类文化文艺活动、主题

实践活动等为载体,将《条例》内容融入其中,营造全社会崇德向善

的良好氛围。 (门头沟区文明办)

房山区从五个方面入手积极宣传贯彻《条例》。面向全区发出

倡议。发布《讲文明 我行动———倡议全区人民行动起来贯彻〈北

京市文明行为促进条例〉》倡议书,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(站)、房

山电视台、“北京房山”官方微信等平台,面向全区广泛播发。加大

媒体宣传力度。依托区融媒体阵地,以刊登全文、配发评论、刊载

要点解读、推出公益广告等形式,做好《条例》宣传阐释。融入文明

实践活动。开设“文明条例宣讲课堂”,通过新时代文明实践所

(站)进行宣传讲解,把抽象的法规条文转化成简明化、通俗化、大

众化的故事,用百姓话讲活大道理。编发市民文明手册。组织编

制《条例》市民学习手册,下发至社区(村)进行入户宣传,共计发放

16万余册。开展公共文明劝导行动。组织全区公共文明引导员、

志愿者走进社区、深入乡村,实地宣传劝导市民养成文明习惯。

(房山区文明办)

通州区按下全领域、全媒体宣传推广《条例》“启动键”。6月1

日,随着《条例》正式实施,通州区委宣传部以一首 HipHop形式的

原创说唱歌曲《副中心文明Style》,解读《条例》相关内容,将通过

商务楼宇电视、广场、居民小区、户外大屏等载体,长期播发该歌曲

和动画 MV,同时发动网络大 V积极推送、转发,通过广播、电视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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抖音、彩信等方式,全领域、全媒体式宣传、推广,进一步提高《条

例》的知晓度和覆盖面。以新时代文明实践所、站为阵地,以新时

代文明实践日为平台,启动“进社区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校园、进企

业、进景区、进网络”的“七进”宣传活动。根据人的行为经过21天

形成习惯的规律,6月8日至7月15日,在全区广泛开展“文明习

惯伴我行 副中心里文明范儿———文明习惯21天养成记”活动,通

过让市民每天集文明行为宣传海报+个人文明行为照片上传的方

式,完成21天线上打卡,使人们的文明习惯转化成为行动自觉,从

而在全区上下营造积极践行《条例》的浓厚社会氛围。

(通州区文明办)

顺义区三项措施贯彻落实《条例》。广泛宣传,入脑入心。利

用68组社区宣传栏、200余块精神文明建设电子屏、农村广播站

等传统宣传阵地,整合“顺广传媒”“顺义文明”和全区各单位微信

公众号等新媒体平台,转发或刊播《条例》,以图文形式进行详细解

读,明晰了文明行为的边界。同时,持续开展《条例》学习宣传进社

区、进农村、进机关、进校园、进企业、进景区、进网络等活动,规范

促进各类文明行为,全面提升市民文明素养。融入工作,推动落

实。区级发动。6月至9月,全区集中开展文明路口引导行动“百

日大战”。各镇街做好辖区内主要交通路口文明引导志愿服务力

量的统筹协调工作,各单位组建文明引导志愿服务队,主动到相关

镇街报到,围绕路口文明秩序引导、环境卫生维护、不文明行为劝

导等内容参与文明路口引导行动。基层行动。双丰街道开展“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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明促进,创城有我”文明养犬主题宣传活动,现场向居民普及文明

养犬知识、发放犬绳、犬嘴罩等用品,从《条例》具体内容入手,引导

居民从点滴做起,呼吁居民依法养犬、文明养犬。典型带动。南法

信镇、高丽营镇通过“北京榜样”人物录制小视频,为生活垃圾分类

工作加油助力,通过榜样示范,引领大家共同参与垃圾分类。顺义

区大鸭梨(石园店)、紫光园、福寿斋、聚乐汇海底捞等餐饮企业率

先加入“光盘行动”,开展文明餐桌活动,引导市民节俭用餐、文明

用餐。共同参与,社会监督。空港街道开展“文明行为随手拍”征

集活动,号召广大居民群众通过手机、照相机、摄像机记录身边的

文明行为。双丰街道开展文明新规视频拍摄活动,依托报纸“双丰

视野”,推出“文明新规小剧场”专栏,倡导居民时刻保持文明行为,

共建和谐家园。 (顺义区文明办)

密云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中心平台推进《条例》贯彻落实。

坚持问题导向,开展专项行动。为推动《条例》贯彻落实,筹划推出

“文明出行”“垃圾分类”“生态环保”“文明养犬”“文明旅游”“网络

文明”六大新时代文明实践系列专项活动,按照月月有主题、周周

有活动的思路,用好“6+N”骨干队伍,打造“密小哥儿”“密云的

哥”等志愿服务品牌,发挥全区95支志愿服务中队、668支志愿服

务分队力量,发布具体项目、招募活动人员、创作宣传内容,针对突

出问题,积极开展系列专项行动。结合文明出行,浓厚社会氛围。

以“文明出行”为《条例》宣传贯彻切入点,区委宣传部联合区交通

支队、鼓楼街道办事处,共同举办“文明出行 密小哥儿在行动”主

—9—



题活动,现场对外卖、快递从业人员开展交通安全知识培训,发出

文明出行倡议,签订《交通安全承诺书》。组织交警、文明引导员和

“密小哥儿”同站一班岗活动,现场发放并讲解宣传材料,吸引近千

名群众在条幅上签名承诺文明出行。线上,原创 H5“和密小哥儿

一起文明出行”同步上线,为《条例》的全面贯彻落实打下良好基

础。发挥工作优势,扩大《条例》宣传覆盖面。依托全区新时代文

明实践中心、9个分中心、20个实践所、382个实践站及文明实践

点“五级”体系结构,联动宣传《条例》。组织广大志愿者发放宣传

册、向市民讲解《条例》,在公共场所悬挂标语条幅、张贴海报,利用

电子显示屏、区内网络媒介、以及农村地区“村村响”等手段,延伸

宣传触角,扩大宣传覆盖面,营造全区践行文明行为的良好氛围。

(密云区文明办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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报:中央文明办,首都文明委主任、副主任,市委、市人大、市政府、市政协。
送:首都文明委委员,市委、市政府各部委办局,各总公司、高等院校,

市级群众团体。
发:各区委书记、区长、宣传部长,各区文明办,有关新闻单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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